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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公約之案例解析：散布不實言論的法律責任 

案例 

老潘現任職榮民服務處之社區服務組長，平時即對責

任區內年邁獨居、行動不便之榮民長輩關懷備至，不分寒

暑晝夜，皆能見其身影穿梭於榮民長輩居所，積極協助解

決生活上的各種疑難，頗獲榮民長輩信任，鄰里間也是熱

心公益，樂善好施，因而頗有好名。 

數日前，長期遊手好閒且有毒癮的小學同學阿南，得

知老潘現況，認其經濟條件應不錯，遂向老潘訴苦並希望

能借予 10萬元應急，老潘因家中尚有 2名子女就讀大學，

且深知阿南沾染毒品的不良素行，而予婉拒，致使阿南懷

恨在心，為達報復目的，便於老潘所居住社區附近，故意

散布不實言論：「我聽人說，你們社區的老潘是小偷，經

常利用在榮服處工作之便，遇有單身獨居老榮民死亡時，

先行到其住處搜括遺留的現金與值錢物品，據為己有，真

是缺德啊！」，鄰里們在聽聞後，雖無法置信，心中卻也

不免對老潘人格產生質疑。 

某日，老潘不經意聽聞此事，對於阿南挾怨報復而捏

造事實，故意破壞其個人名譽也損及服務單位形象的行

為，怒不可遏，多次欲尋阿南質問而未果，終在忍無可忍

下，對阿南提起誹謗名譽之刑事告訴。 

爭點 
散布毀損他人名譽之消息，是否享有言論自由之保

障？ 

人權公約 

結構指標 

一、 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第 1項)。二、人人

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

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

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第 2項)。三、本

條第 2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

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

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一）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二）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

化。（《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9條） 

二、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

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 (第 1項)。

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第

2項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7 條） 

 

 

    言論表達是否構成足以毀損他人評價之誹謗行為，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02 屆會議（2011 年）第



2 
 

 

 

 

國家義務 

34 號一般性意見： 

一、 第 2 點：「意見自由和言論自由是個人全面發展不可

或缺的條件。這些自由在任何社會都是必要的。它們

是充分自由及民主社會的奠基石。這兩項自由密切相

關，言論自由為交流和進一步形成見解提供了途

徑。」。 

二、 第 3 點：「言論自由是實現透明和課責原則的必要條

件，而這些原則反之又是增進和保護人權的基礎。」。 

三、 第 11點：「…。根據第十九條第三項及第二十條，該

權利包括表達和接受可傳遞給他人的各種形式的思

想及意見。它包括政治言論、關於個人和公共事務的

評論、遊說、人權討論、新聞報導、文化和藝術言論、

學說，以及宗教言論。它還可能包括商業廣告。第二

項的範圍甚至包括可能被認為極為冒犯的言論，儘管

根據第十九條第三項及第二十條對此類言論做出了

限制。」。 

四、 第 12點：「第二項保護一切言論表達形式及其傳播途

徑。這些形式包括口頭、書面形式和手語，以及圖像

和藝術品等非言語表達。表達途徑包括書籍、報紙、

小冊子、海報、標語、服飾和呈交法院之書狀。它們

包括所有影音形式，以及電子和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

言論表達模式。」。 

五、 第 47點：「應謹慎擬定誹謗法，以確保這些法律符合

第三項，並且在實行中不會妨礙言論自由。所有此類

法律，特別是誹謗相關刑法，應包括捍衛真理等抗辯

措施，並且不得對性質未經核查的言論表達方式適用

此類法律。至少在關於公眾人物的評論方面，應考量

避免處罰或者以其他方式對錯誤但卻無惡意情況下

發表的非法虛假言論做出有罪判決。在任何情況下，

均應將公眾對受批評事項的關注視作一種捍衛。締約

國應注意避免採取過度懲罰性的措施和處罰。……。

締約國應考量對誹謗行為免除刑事處罰，並且在任何

情況下，只應支援在最嚴重案件中適用刑法，監禁絕

不是適當的處罰。不允許締約國因刑事誹謗對某人提

出指控卻不立即進行審判。此做法令人恐懼，會過度

限制相關人員和其他人行使言論自由。」。 

    因此，對於言論表達是否構成誹謗罪，在制定法律或

法律文義解釋、適用方面，應以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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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等目的為核

心價值。 

解析 

一、中華民國憲法第 11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

作及出版之自由。」。 

二、中華民國憲法第 23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

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

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

制之。」。 

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 509 號解釋謂：「言論自由為人

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

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

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

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

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

第三百十第一項及第二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

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

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三項前段以對

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

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

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

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

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

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

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

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

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

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

無牴觸。」。 

四、刑法第 310 條規定： 

（一）第 1 項：「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

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二）第 2 項：「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三）第 3 項：「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

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

限。」。 

五、司法實務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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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刑法誹謗罪之構成要件，客觀上行為人所指摘或傳

述之事，必須屬於足以損害他人名譽之具體事實，主

觀上行為人必須具有誹謗之故意及散布於眾之意

圖。又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是否足以毀

損他人之名譽，須綜合觀察被害人之身分、地位及行

為人指摘或傳述之事實內容（含其遣詞用字、運句語

法及所引發之適度聯想），依一般社會通念，客觀判

斷被害人之社會評價或地位是否有遭貶損之危險（最

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4046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

照）。 

        是以，基於文義解讀可能被曲解之風險性，凡涉

及言論內容、表達等方式是否構成刑法第 310 條第 1

項之誹謗罪，在語意闡釋及斷句過程中，自不應以斷

章取義之微觀方式來解讀或評價，否則易造成「寒蟬

效應」，甚至羅織入罪的「文字獄」，實非現代民主法

治所樂見，且亦有礙不同立場之觀點，經由言論發表

而充分揭露其意見，以使組成社會之每個人都能有了

解、抉擇而激勵出析辨真理之機會。因此，在具體個

案中應如何審查、檢視言論或行為是否構成誹謗罪之

要件時，中立之法院自應以宏觀角度來就全文論點觀

察分析，不宜拘泥片斷文句而作為建構誹謗罪構成要

件之方法，諸如：誹謗時間、場所、與對談人間關係、

對話語句口吻、對話反應、所造成被害人法益侵害之

輕重等因素綜合判斷，是否足以建構刑法第 310 條第

1項誹謗罪之各個主、客觀構成要件要素。 

七、本案例中阿南向老潘所居住之社區鄰居多人，以「小

偷」指涉老潘，均屬負面、輕蔑他人之文字用語，極

易使一般人誤認老潘有竊取他人財物之意，依一般社

會大眾合理之感情與道德感受，已足以貶抑老潘之名

譽、人格尊嚴及其於社會上之評價，況阿南係具有相

當知識及社會經驗之成年人，當無不知前開情形之

理。又阿南散布老潘為「小偷」等言論之地點，係位

於老潘所居住之社區，乃係供多數不特定人得自由進

出之開放空間，足堪認其發表上述言論時，具有將其

散布於眾之意圖。 

        雖然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

罰，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定有明文。司法院大法官釋

字第 509 號解釋固亦揭示，刑法第 310 第 3項前段之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01424&lno=310&ldate=20140618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01424&lno=310&ldate=2014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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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

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

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

責，是行為人縱不能證明其言論內容為真實，然若能

舉出相當證據資料足證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言論內

容為真實者，因欠缺犯罪故意，即不得遽以誹謗罪相

繩，亦即採取「真正惡意原則」；惟若行為人對於資

訊之不實已有所知悉或可得而知，卻仍執意傳播不實

之言論，或有合理之可疑，卻仍故意迴避真相，假言

論自由之名，行惡意攻訐之實者，即有處罰之正當

性，自難主張免責。 

        是以，阿南既明知無任何證據顯示老潘有竊取亡

故榮民遺物之事實，卻散布不實之言論，惡意攻訐老

潘，自無從享有言論自由之保障，並已構成刑法第 310

條規定之誹謗罪。 

 

［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